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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桥与地下通道连接建筑物和街道，承担交

通联系功能，是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空间设

计的不断发展，使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建筑形式多样

化、复杂化，与建筑群的联系关系更密切。与传统市政

基础设施中的天桥和地下通道相比，目前更多的天桥和

地下通道呈现建筑规模大、形式复杂、多功能的特点。

探讨这部分交通联系空间的建筑设计问题，目的在于明

确设计依据，保证市政公用设施的安全性；同时促进城

镇规划与设计水平的提高，提升城市空间环境的整体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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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物之间跨越市政道路的天桥与连廊

随着城市设计工作的推进，建筑单体不再是孤立

的，在一定区域、街道，建筑以群体的形象被加以规

划、设计，这也使建筑物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越来越

多的建筑采用外廊、连廊作为空间联系通道，既丰富了

城市空间的层次又提供了便利的立体交通。在尺度不大

的城市街道或科技园区中的市政道路上将若干建筑物联

系起来的连廊应运而生，为市政工程增添了新的区别于

人行过街天桥的新形式。

天桥是建筑物之外的供人员通行的独立的构筑物，

常架空与市政道路之上；连廊是位于建筑物之间、直接

连接相邻建筑的构筑物，当连廊位于市政用地之上时，

也属于市政工程设施之一。通常连廊仅有供人员通行的

单一交通功能，具有除人员通行之外的其他用途的连廊

属于房屋建筑范畴，属于市政公共设施的连廊不应布置

除人员通行之外的其他用途。

市政道路上空的连廊有根据道路规划需满足过街天

桥作用的，如北京市西单南大街联系西单商业街东西两

侧商业建筑的连廊；有些联系道路两侧建筑物，不承担

道路过街天桥作用的，如北京市崇文门外跨越东兴隆

街市政道路的新世界中心一期建筑与二期建筑之间的连

廊。前者连廊应同时满足《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

术规范》中相关规定，如第2.2.2条：天桥与地道每端

梯道或坡道的净宽之和应大于桥面（地道）的净宽1.2

倍以上。梯（坡）道的最小净宽为1.8m。

跨越市政道路且没有承担过街天桥作用的连廊，要

确定道路两侧连廊连接的两栋建筑物是否有统一的管理

和使用时间。因为建筑物A将连廊作为安全出口之一，

并计算疏散宽度，而连廊是短期室外安全区域，不是火

灾时安全疏散的最终安全区域，这就对连廊另一侧建筑

物B提出了一定的限制条件。

限制条件包括两方面，其一，从建筑物B与连廊的

连通口疏散至建筑物B的室外地面过程中的疏散通道的

安全性。其二，建筑物A与B应有统一的管理和使用时

间。通常房屋建筑工程中的建设项目如学校中教学楼之

间的连廊、医院中门诊楼和医技楼之间的连廊等，在设

计时有统一的防火设计，在使用时有统一的管理，而在

市政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很难满足以上要求。所以跨越市

政道路的连廊宜在两端设置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疏散

楼梯的宽度根据两端建筑物借用连廊作为安全出口的疏

散宽度确定。

当连廊不作为两端建筑物的安全出口，仅肩负同天

桥一样的仅供人员通行的交通联系功能时，应尽可能加

大连廊顶部及两侧的自然通风口面积。当达到50%开口

率时，连廊两端与建筑连通处的防火分隔不作硬性规

定。但开口率小于50%时，连廊两端与建筑连通处应采

取一定的防火分隔措施，包括采用乙级防火门分隔，连

廊内部采用不燃装修材料等，同时应设置与设备、电气

相关的消防设计系统。

连廊作为两端建筑物的安全出口应满足两方面的条

件。其一，连廊应由不燃材料制作；其二，连通口应有

防火分隔措施。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连通口处

应采取设置甲级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止火势蔓延的

措施。二、与连廊相通的相邻建筑的外墙。当连廊与相

邻建筑划分为不同防火分区时，建筑的外墙应设置为防

火墙，当连廊无围护结构未划分防火分区时，建筑的外

墙至少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5.1.2条承重墙或

非承重外墙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要求。三、除连通口

之外相邻建筑物上与连廊相邻的门窗洞口，与连廊同层

或下层且位于连廊两侧的洞口的水平距离应满足《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6.1.4条的规定，即防火墙位于内转角

处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的最近边缘水平距离不应小于4

米；连廊下方不宜开设门窗洞口，当门窗洞口位于连廊

下方时应积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保证火灾时连廊不

受下方门窗洞口的影响。

此外连廊的结构构件应满足不同耐火等级相应构件

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开敞连廊应满足两侧临空处安

全防护的要求，封闭连廊应有通风和排烟条件。

当市政道路两侧用地为同一甲方，且市政路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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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时，建设方会赋予市政路上的连廊除人员通行之外

的其他用途，此类性质的连廊方案必须经过规划部门的

审批，取得合法性，此类性质的连廊除满足市政基础

设施的要求之外，还应按照建筑室内空间进行建筑、结

构、设备、电气全专业的防火设计。
二、连接城市地下空间的地下通道的安全疏散问题

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越来越多，特别是北京市地铁建设密度加大，地铁沿线

的公共建筑与地铁在地下的连通越来越普遍，地铁与地

上交通枢纽之间的交通联系往往也在地下空间中解决，

这就出现了市政用地中不同于过街地道的规模较大的地

下通道，对于此类地下通道的安全疏散设计应如何把

握，没有足够的规范依据支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充分考虑工程实际情况，不能孤立地设计地下通

道的安全出口与疏散。

当通道连接地铁和地下商业等人员密集场所时，通

道两端部不能直通室外，既不同于城市交通隧道，又不

同于城市人行地道，属于人流量较大的交通场所，应该

划分为独立的防火分区。一方面，端部与地铁相通时，

需要明确与地铁之间的连通口不得作为地下通道的安全

出口。《地铁设计防火标准》明确规定地铁站厅与非地

铁功能的场所的安全出口应各自独立设置，两者的连通

口不能相互借用，这也是通道连通口一侧设置直通室外

安全出口的原因。另一方面，端部与地下商业等公共场

所相通时，需要确认地下商业等公共场所是否借用通道

作为安全出口，如果借用通道作为安全出口，通道的防

火设计应当满足被借用的防火要求。在确定地下商业等

公共场所未借用地下通道作为安全出口的前提下，根据

通道设计通行能力确定疏散人数，从而确定通道直通室

外的疏散宽度。规范没有明确地下通道的每百人疏散宽

度指标和疏散人数的计算，通常重点地区在方案可行性

阶段消防性能化设计时会给出一定的指导意见，通道的

疏散人数确定不同于固定功能的使用场所由人均建筑面

积决定，类似与商店营业厅人员密度的计算，但它需根

据具体设计通行能力和疏散时间综合计算决定。在设计

规范依据不充分的条件下建议对安全出口数量和疏散宽

度严格计算，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如北京市副

中心重点地区的一些地下通道设计，有区域消防性能化

专项论证的结果作为设计依据才能落实安全出口的数量

和疏散宽度。

当通道连接不同交通空间时，作为地下交通联系通

道，可定义为城市交通隧道，属于仅限人行的四类隧

道，通道的宽度根据通行能力确定，通道只能用于交通

联系。通道内部采用的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对通道

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通道内装修

材料采用不燃材料。在通道两端安全出口顺畅的情况

下，对通道本身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没有明确要

求，仅根据模拟实验人员在初期火灾烟雾浓度未造成更

大影响情况下的最大逃生距离确定横向疏散通道的间

隔为250m，而且这也是行业标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的规定，对城市交通隧道而言，以此确定通道疏散口的

间隔距离是不合适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这部分地下

空间的防火设计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程中通常有几种

情况会在出通道两端之外的部位增加直通地上的安全出

口，以清河火车站北广场与地铁北枢纽连接的地下通道

为例，一是由于地下通道连通上部道路、广场的使用要

求，需要实现道路之间的交通联系；二是通道内附设了

通道专用的设备用房，如风机房、变配电间等，设备用

房与通道结合布置时，设备用房1500平方米最大防火分

区面积至少设置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的要求也同时

为通道增加了安全出口条件。三是当地下通道的一端不

能同期建设时，通道端部附近应考虑设置独立的直通地

上的出口。

以上问题是一些具体工程引发的思考，一方面由于

市政工程行业规范中关于建筑设计的内容特别是防火设

计的内容比较少，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并没有考虑市

政工程多样的设施类型的特殊性，规范标准的依据需

要设计人正确解读；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属于公共基础设

施，涉及公众安全，对施工图审查有严格要求，必须做

到有理有据。据此，对于没有规范依据的问题应该格外

谨慎，同时广泛的探讨有利于推进更合理化的设计，促

进城镇规划与设计水平的提高，提升城市空间环境的整

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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